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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达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荣达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9

日收到实际控制人刘家荣与公司股东广德荣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广德荣凤”）的通知。 

为确保荣达禽业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公司经

营、决策的效率，保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2023 年 7 月

19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家荣与公司股东广德荣凤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重新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广德荣凤新执

行事务合伙人刘行行也进行了签字确认，对一致行动方式等内容作出

具体约定。 

一、基本情况 

2014年 10 月 15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家荣与公司

股东广德荣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卢贤安签订了

《一致行动协议》，对一致行动方式等内容作出具体约定。《一致行动协

议》生效后至今，各方均遵守《一致行动协议》，不存在违反《一致

行动协议》的情况，不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的纠纷。 

2023年 7 月 18日，公司收到广德荣凤执行事务合伙人卢贤安签

订的《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协议》及《离职申请》，其所持有的广德荣

凤出资额全部转让于新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刘行行，截止到 2023 年 7

月 19 日，已完成广德荣凤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及出资额转让手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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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卢贤安不再持有广德荣凤出资额并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协议》签署后，双方不再享有该协议约定的

权利或承担该协议约定的任何义务，基于前述《一致行动协议》所享

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均告终结。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刘家荣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直接持有公司 35,530,1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9.43%，

刘家荣为广德融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德

融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1,309,000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1.82%。刘家荣与公司股东余财龙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

余财龙直接持有公司 1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14%。 

广德荣凤系公司的股东，持有公司 1,793,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 2.49%。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合计控制公司 53.89%的表决权。 

二、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为刘家荣,乙方为广德荣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了

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刘家荣与广德荣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同意形成一

致行动关系，并签订本协议，以资遵行。 

一、双方确认如下事实： 

因双方具有一致的企业经营理念及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自公司

成立至今：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务决定在事

实上保持一致，对如何行使公司的股东权利从而依法决定或影响公司

的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务在事实上保持一致； 

二、乙方承诺，自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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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大事宜决策等诸方面保持一致行动，对公司包括（但不限于）

如下事项在内的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决策事项依法行使投票权及决策

权与实际控制人刘家荣先生保持一致： 

1．决定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

监事的报酬事项； 

3．审议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4．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5．对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6．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7．对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8．修改章程； 

9．对聘用、解聘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10．决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11．决定停止经营现有业务，或对公司业务的性质作出重大改变

或调整； 

12．其他应由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三、双方承诺，对公司在包括（但不限于）前述事项在内的生产

经营及其他重大决策事项保持一致的同时，各自依据其股权比例享有

分红权。 

四、双方承诺，双方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不得违背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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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影响公司的规范运作。 

五、未尽事宜 

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后签署书面补充协议，书面补充协

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即构成违约，因其违约给他方造成损失

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七、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一切争议，经双方友好协商不成，可向广德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本协议一式两份，协议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

日起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新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旨在明确继续对公司发展战略、

重大经营决策和日常经营活动共同实施重大影响的一致行动。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独立、财务独

立、资产完整等产生不良影响，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稳定公司现有的

控制结构，提高公司管理层的决策效率，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协议》 

2.《一致行动协议》 

荣达禽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7 月 20日 


